
杭州市 2018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18 年以来，我局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提质增效、风险防范、本领提升”工作要求，

坚持以绩效为抓手，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

战略部署，积极推动我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努力提升

财政管理水平。现将 2018 年我市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

做法汇报如下：

一、本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2018 年我局重点关注“完善第三方评价管理机制”，按

照工作要求，主要完成以下内容：一是全面加强第三方管理

工作制度建设。全面梳理我市对第三方机构选择管理、第三

方项目实施管理、第三方工作检查管理、第三方评价报告质

量管理等，修定并出台《杭州市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绩效评

价工作操作规程》（杭财绩效〔2018〕21 号）。作为规范性

文件，该操作规程的修订适应了近年来预算绩效管理的发展

形势和工作要求，进一步规范我市第三方机构参与绩效评价

工作，提高我市绩效评价工作质量。二是实施第三方评价报

告质量审核和评优制度。制定并出台《第三方机构参与杭州

市市级绩效评价工作项目质量评优办法》（杭财绩效〔2018〕

6 号）。该办法以指标设计和反映问题的深度为核心，抓住

取证质量、问题反映、结果运用、评优团队等关键控制，针



对性较强。2018 年组织市本级 2017 年重点评价项目 13个进

行评优，评优结果进行公告。评优工作在第三方机构中引起

较大反响，进一步促进第三方机构对绩效业务的钻研。 三

是完成对第三方机构的业务培训。邀请专家对参加培训的 90

余名中介机构人员系统讲解了预算绩效管理的理论、新形势

下财政部及省厅的工作思路和重点、省厅近年来政策评价的

优秀案例等。开展第三方机构的交流座谈，听取第三方机构

对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现行操作办法规程、评优办法初

稿等的意见建议。

二、绩效目标管理工作完成情况

一是加强绩效目标申报管理。进一步优化绩效目标申

报表。部门单位编制预算时，必须完整填报绩效目标申报表，

充分体现产出、结果、成本、效益等绩效信息，并合理匹配

预算资金。二是加强绩效目标审核管理。进一步强化财政业

务处室对项目绩效目标进行审核。三是突出绩效目标专家重

点评审。2019 年预算编制中选择 48 个项目进行专家重点评

审。

三、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完成情况

2018 年，根据各业务处室和外界如社会评价意见等的要

求，精心选择财政重点评价项目。一是关注重点民生项目和

为民办实事项目。如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及医养护一体化

签约服务补助；就业困难人员用工补助和社保补贴；主城区



和萧山、余杭等区、县、市养老服务重点工作补助年度重点

养老服务工作补贴等。二是关注政府重点政策和工作。如：

在人才政策方面，选择了大学生企业实训补贴等；在环保政

策方面，选择了重点企业及重点行业污染整治资金补助等；

在科技创新方面，选择了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等；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方面，选择了扶持薄弱村集体经济、有机小镇建设

等。三是关注财政管理重点工作。如：在转移支付方面，选

择十大特色潜力行业重点扶持项目等。

评价中突出问题导向，注重政策绩效，为后续相关项目

的政策调整和预算安排提供信息参考。

四、部门自评工作完成情况

一是为配合专项资金政策清理工作，2018 年安排全市综

合考评参评单位对本部门单位到期政策或执行 3到 5年的政

策进行绩效自评，适时安排抽评。二是力推全市自评工作全

覆盖。将自评工作表嵌入预算编制系统，落实部门单位的预

算绩效主体责任。三是试点部门整体评价。为适应预算绩效

管理的新形势和财政部省厅考核的要求，对市档案局、市委

党校试点部门整体评价工作，初步探索部门整体绩效预算管

理之路。

五、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完成情况

一是推动部门单位建立绩效运行监控工作机制。督促部

门单位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



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二

是开展对 30 个项目的重点绩效运行监控，助力部门单位如

期完成绩效目标。

六、预算绩效考核工作完成情况

根据市考评办要求制定 2018 年预算绩效考核办法，及

时将预算管理的新要求纳入考核。二是较好完成市考评办对

市直单位考核项目绩效评估工作并认真整改，顺利得到第二

轮《杭州市考核活动许可证》。三是按期组织预算绩效管理

考核工作，促进部门预算绩效理念的提高和工作的开展。

七、省厅交办工作完成情况

一是完成绩效目标共性指标整理工作。根据省厅工作要

求，我市共整理和提供发改、统计、审计、民主党派、监狱

类项目的绩效指标，同时派员参加省厅的集中整理工作。为

省厅《浙江省财政支出预算绩效指标（参考）》的编写贡献

力量。二是完成各类联动评价项目和协助项目。如：对“2017

年度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工作”进行协调

对接；组织市本级、各区县完成“2015-2017 年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实施情况调查表”的填报；组织开展市县产业类发

展财政资金评价工作；组织市本级、各区县完成“2015-2017

年浙江省就业专项资金情况调查表”的填报和现场调查；组

织开展旅游专项绩效评价。三是完成省厅优秀案例编制和区

县汇总并上报等。



八、其他工作

一是根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的精神，制定和出台《杭州

市级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暂行办法》（杭财绩效〔2018〕

28 号）。二是完成 2017 年度重点绩效评价案例汇编并印刷

成册。


